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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件

初審資料合格

現場查驗

查驗及審查
結果是否符合

書面審查

否

核退補正

科長或授權人員
決行(註1)

處長或授權人員
決行(註2)

局長或授權人員
決行(註3)

使用執照繕打

使用執照校對

核發使用執照

否

是

註1:9樓以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非
公眾使用建築物。

註2:10樓以上建築物；停獎、開放
空間、土管獎勵之建築物

註3:集村農舍、重大或特殊案件

是

 


